中共梁河县委党校决算公开补充说明

一、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1、本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上年年末数为5052.55元，本年年初数位5052.55。无变动。其他应付款财政收回盘活存量资金6695.79元，账务上作当年支出处理。

2、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中共梁河县委党校决算总收入5093100.41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093100.41元，占总收入的100%。与上年相比减少33.56%,原因为项目支出中的建设款项减少。

3、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5052.55元，本年收入5088047.86元，本年支出5093100.41元，无年末结转和结余。与2015年相比减少33.05%，原因为项目支出中的建设款项减少。

4、机构人员上下年有变动的原因为本年度11月调出1人。

二、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度梁河县委党校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093100.41元，与2015年相比减少33.05%，原因为项目支出中的建设款项减少。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度梁河县委党校采购支出总额7740元，为采购办公用电脑。

四、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反映各类普通教育支出。 

学前教育（项）：反映各部门举办的学前教育支出。 

初中教育（项）：反映各部门举办的初中教育支出。 

（十）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反映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十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 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十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十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四）“三公”经费：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十五）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以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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